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冠捷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一季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日前，冠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冠捷科技，为本公司下属公司）就其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一季度综合业绩

刊发了公告，重点载述如下：

项目

报告期

（单位：千美元）

上年同期

（单位：千美元）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收入

２

，

３３９

，

６０６ ２

，

６９０

，

６６１

本期利润

１５

，

５１７ ３８

，

１６０

利润归属于其权益持有人

２０

，

１９０ ４２

，

０３０

基本每股盈利

０．８６

美仙

１．７９

美仙

摊薄每股盈利

０．８６

美仙

１．７９

美仙

关于冠捷科技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业绩的详细资料请见其于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

中刊登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８

证券简称：凯诺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７

号

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０５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０４５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二）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６４６

，

６０４

，

０７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０

元（含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

派发现金红利

０．４５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３２３

，

３０２

，

０３９

元。

三、 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二）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

１

）对于个人股东，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４５

元；

（

２

）对于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

０．０５

元

（

３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

税后金额每股

０．０４５

元派发现金红利。 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我公司提供相关纳

税证明文件，如：

①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②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

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③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

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并由该等机构、场所缴纳所得税的证明文件。 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

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 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１０％

所得税， 并由本公司向该等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每股

０．００５

元。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税率代扣代缴

ＱＦＩＩ

股东

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２

、公司股东江阴第三精毛纺有限公司、江阴市协力毛纺织厂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其他股东的现

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

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 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

２１４４２６

）

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１２１３８８－３１８０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６１２６８７７

七、 备查文件目录

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３６

证券简称：片仔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７０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６３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０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０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二） 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７．００

元（含税），送

０

股，转增

０

股，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６．３０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９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实施后总股本为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

０

股。

三、 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二）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漳州市九龙江建设有限公司、漳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片仔癀

（漳州）医药有限公司共三家公司所持公司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２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３

日发布的《关于股息红

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５

】

１０２

号）的规定，公司对其本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减按

５０％

计算个人应纳税所得额， 并按

２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６３

元。

３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布的《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

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发放现金红利

０．６３

元。

４

、机构投资者（不含

ＱＦＩＩ

）不代扣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７０

元。

六、 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点：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６－２３０１９５５

传真：

０５９６－２３００３１３

联系人：林绍碧 陈海建

联系地址：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上街

１

号

邮政编码：

３６３０００

七、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６ ２０００２６

证券简称：飞亚达

Ａ

飞亚达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９２

，

７６７

，

８７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扣税后，

Ａ

股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 而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需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Ｂ

股个人股东

和非居民企业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 ）。

Ｂ

股股息折算汇率按照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 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

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港币：人民币

＝１

：

０．８１

）折合港币兑付。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本次权益分派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２

、 本次权益分派

Ｂ

股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下午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Ｂ

股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Ａ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Ｂ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如果

Ｂ

股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办理股份转托管的，其现金红利仍在原

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２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８９

深圳中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０＊＊＊＊＊５８４

卢炳强

五、其他事项说明

Ｂ

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但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况， 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前（含当日）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甄别，确认情况属实后公司将协助返还所扣税

款。

六、咨询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勇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６０１３６６９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３４８３６９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飞亚达科技大厦

２０

楼（

５１８０５７

）

七、备查文件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７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行使超额配售权后

进行国有股减持及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联席全球协调人已部分行使超额配售权并要求公司额外发行

１２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该等

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交易。

根据国务院《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发［

２００１

］

２２

号）的规定及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复，本公司国有股东中包括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等

２５

家股东须再次进行国有股减持，即按本次部分行使超额配售权而额外发行的

Ｈ

股数量的

１０％

，将其合计持有

的

１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本公司内资股（

Ａ

股）划转由社保基金理事会以

Ｈ

股的形式持有。

本次国有股减持方案涉及的共计

２０

家减持义务主体已经分别出具承诺函和委托书， 同意根据国务院相

关规定和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复进行国有股减持，并委托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公司上述国有股股东持有的应予减持的股份数共计

１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

Ａ

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在其各自的

Ａ

股账户内注销后划转予社保基金理事会并转为

Ｈ

股。 该等划转予社保基金理事会的

１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股份

将存入社保基金理事会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开立的投资者账户上，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代社保基金理事会持有，并于存入当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交易。

各家国有股东具体减持数量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减持前持股数

（股）

本次减持股数

（股）

减持后持股数

（股）

１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４６５

，

０２３

，

８６５ １

，

８３１

，

７８７ ４６３

，

１９２

，

０７８

其中

自身减持

－ １

，

７１１

，

１８９ －

代上海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 １７

，

９４１ －

代长江经济联合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 ３２

，

６００ －

代上海化学工业区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 ７０

，

０５７ －

２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前“上海烟

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２

，

１８５

，

８８９ １

，

４７６

，

２６６ ４００

，

７０９

，

６２３

３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３７９

，

０５８

，

６３３ １

，

３９１

，

３７５ ３７７

，

６６７

，

２５８

４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３２３

，

６６５

，

７０６ １

，

５０３

，

６２０ ３２２

，

１６２

，

０８６

其中

自身减持

－ １

，

１９８

，

８３７ －

代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 ３０４

，

７８３ －

５

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４

，

８８０

，

７０８ １

，

９６９

，

５６９ １８２

，

９１１

，

１３９

６

上海久事公司

２３４

，

６０８

，

４３５ ８６１

，

１５５ ２３３

，

７４７

，

２８０

７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

１８８

，

３６７

，

９８６ ７３８

，

１３３ １８７

，

６２９

，

８５３

８

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３

，

６９０

，

７２３ ５６４

，

１３８ １５３

，

１２６

，

５８５

９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６

，

２３９

，

９２８ ５５０

，

５３６ １４５

，

６８９

，

３９２

１０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７４

，

２９４

，

７８４ ３９５

，

３０５ ７３

，

８９９

，

４７９

其中

自身减持

－ ２７６

，

８９８ －

代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１８

，

４０７ －

１１

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

７４

，

９７２

，

４５５ ２７５

，

１９４ ７４

，

６９７

，

２６１

１２

江苏宁靖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４８

，

１６８

，

７３８ １７６

，

８０８ ４７

，

９９１

，

９３０

１３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

，

６３９

，

０２８ １２３

，

４７６ ３３

，

５１５

，

５５２

１４

上海市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

，

１０９

，

２９４ ７３

，

８１３ ２０

，

０３５

，

４８１

１５

上海市食品（集团）公司

１０

，

３２０

，

６６８ ３７

，

８８３ １０

，

２８２

，

７８５

１６

太原市自来水公司

７

，

８６６

，

７３１ ２８

，

８７６ ７

，

８３７

，

８５５

１７

西安航天科技工业公司

７

，

８５１

，

８４０ ２８

，

８２１ ７

，

８２３

，

０１９

１８

上海良友（集团）有限公司

７

，

７２６

，

５３３ ２８

，

３６１ ７

，

６９８

，

１７２

１９

中国外运金陵公司

４

，

８８７

，

６７７ １７

，

９４１ ４

，

８６９

，

７３６

２０

上海兰生（集团）有限公司

（代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减持）

９８３

，

３１７ ６７６

，

９４３ ３０６

，

３７４

小计

２

，

７６８

，

５４２

，

９３８ １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２

，

７５５

，

７９２

，

９３８

其他

Ａ

股股东

５

，

３３６

，

３３８

，

２４２ － ５

，

３３６

，

３３８

，

２４２

Ｈ

股股东

１

，

３５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 － １

，

３５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

社保理事会（

Ｈ

股）

１２２

，

９４０

，

０００ － １３５

，

６９０

，

０００

合计

９

，

５８４

，

７２１

，

１８０ － ９

，

５８４

，

７２１

，

１８０

本次国有股减持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行股份 国有股减持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国家持股

－ － － － － － － －

２

、国有法人

持股

－ － － － － － － －

３

、其他内资

持股

－ － － － － － － －

其中：境内非

国有法人持

股

－ － － － － － － －

？？ 境内自然

人持股

－ － － － － － － －

４

、外资持股

－ － － － － － － －

其中：境外法

人持股

－ － － － － － － －

境外自然人

持股

－ － － － － － － －

有限售条件

股份合计

－ － － － － － － －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

、人民币普

通股

８

，

１０４

，

８８１

，

１８０ ８５．７０ － －１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 － －１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９２

，

１３１

，

１８０ ８４．４３

２

、境内上市

的外资股

－ － － － － － － －

３

、境外上市

的外资股

１

，

２２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２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 － ＋１２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３５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１６

４

、根据国有

股减持的相

关规定划转

至社保基金

并转换为

Ｈ

股的股份

１２２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 ＋１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 － ＋１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３５

，

６９０

，

０００ １．４２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合

计

９

，

４５７

，

２２１

，

１８０ １００ ＋１２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 － ＋１２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５８４

，

７２１

，

１８０ １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９

，

４５７

，

２２１

，

１８０ １００ ＋１２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 － ＋１２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５８４

，

７２１

，

１８０ １０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６６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４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６０

元

●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５４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利润分配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年度

２

、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３

、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分配以

５７２

，

９３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６．００

元（含税，即每

股派现金红利

０．６０

元）。 现金红利按

１０％

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４

元。 共计派

发现金股利（含税）

３４３

，

７５８

，

０００

元。

４

、扣税情况：

（

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５

］

１０２

号）规定，

对持有本公司

Ａ

股股份的个人股东所获分配的现金红利，本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５４

元。

（

２

）对于持有本公司

Ａ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根据

２００８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凡中国企业向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股息

时，需由中国企业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股息每股人民币

０．５４

元。 如果

ＱＦＩＩ

股东

能在本公告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１

）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

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２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３

）该类股东虽

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 由本公

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相关股东补发

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

０．０６

元，如果

ＱＦＩＩ

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的税

率代扣代缴

ＱＦＩＩ

股东的红利所得税。

（

３

）除

ＱＦＩＩ

以外的其他法人股东和其他机构投资者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６０

元（含税）。

三、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四、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经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序号 证券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Ｂ８＊＊＊＊＊８５３

九牧王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 Ｂ８＊＊＊＊＊９４３

泉州市顺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 Ｂ８＊＊＊＊＊０７０

泉州市睿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 Ｂ８＊＊＊＊＊９８５

泉州市铂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 Ｂ８＊＊＊＊＊８３８

智立方（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流通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结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

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当投资者办理指定交易并生效后，登记公司即将现金红利划拨给其指定的证

券公司，投资者在办理指定交易后的第二个交易日即可领到现金红利。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龙昌路

１２

号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０５９２－２９５５７８９

传 真：

０５９２－２９５５９９７

邮 编：

３６１００９

六、备查文件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2

年

5

月

25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601992

证券简称：金隅股份 编号：临

2012-11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新增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24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30

；

（二）召开地点：中国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36

号环球贸易中心

D

座

22

层第六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四）召集人和主持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蒋卫平先生主持；

（五）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3

人，代表股份共计

2,885,226,292

股（其中

A

股为

2,447,104,357

股，

H

股为

438,121,93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283,737,060

股的

67.35%

；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对本次会议各项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审议结果如下：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2,877,142,292

股 （其中

A

股

2,447,104,357

股，

H

股

430,037,935

股） 赞成， 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99.72％

；

500

股（其中

A

股

0

股，

H

股

500

股）反对，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00002％

；

8,083,500

股（其中

A

股

0

股，

H

股

8,083,500

股）弃权，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28％

。

（二）关于公司监事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2,877,142,292

股 （其中

A

股

2,447,104,357

股，

H

股

430,037,935

股） 赞成， 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99.72％

；

500

股（其中

A

股

0

股，

H

股

500

股）反对，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00002％

；

8,083,500

股（其中

A

股

0

股，

H

股

8,083,500

股）弃权，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28％

。

（三）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2,877,142,292

股 （其中

A

股

2,447,104,357

股，

H

股

430,037,935

股） 赞成， 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99.72％

；

500

股（其中

A

股

0

股，

H

股

500

股）反对，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00002％

；

8,083,500

股（其中

A

股

0

股，

H

股

8,083,500

股）弃权，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28％

。

（四）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2,877,142,292

股 （其中

A

股

2,447,104,357

股，

H

股

430,037,935

股） 赞成， 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99.72％

；

500

股（其中

A

股

0

股，

H

股

500

股）反对，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00002％

；

8,083,500

股（其中

A

股

0

股，

H

股

8,083,500

股）弃权，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28％

。

（五）关于公司发行股份之一般授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授予公司董事会一般授权，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需要，发行

不超过本议案通过日本公司已发行

A

股及

H

股各自

20%

的新增股份。

截至

2012

年

5

月

24

日，本公司已发行股本包括

3,114,354,625

股

A

股（包括限售流通

A

股以及流通

A

股）及

1,169,382,435

股

H

股；股东大会批准本议案后，公司可发行不超过

622,870,925

股

A

股及

233,876,487

股

H

股。

根据中国境内相关法律、法规，即使董事会获得一般授权，如果发行

A

股新股，仍需再次就增发

A

股的

具体事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

2,553,907,236

股 （其中

A

股

2,444,504,382

股，

H

股

109,402,854

股） 赞成， 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88.52％

；

329,235,556

股（其中

A

股

2,599,975

股，

H

股

326,635,581

股）反对，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11.41％

；

2,083,

500

股（其中

A

股

0

股，

H

股

2,083,500

股）弃权，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07％

。

（六）关于公司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2,877,138,292

股 （其中

A

股

2,447,104,357

股，

H

股

430,033,935

股） 赞成， 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99.72％

；

4,500

股（其中

A

股

0

股，

H

股

4,500

股）反对，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00016％

；

8,083,500

股（其中

A

股

0

股，

H

股

8,083,500

股）弃权，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28％

。

（七）关于公司聘任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 任期至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结

束时止。

表决结果：

2,875,097,292

股 （其中

A

股

2,447,104,357

股，

H

股

427,992,935

股） 赞成， 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99.65％

；

26,500

股（其中

A

股

0

股，

H

股

26,500

股）反对，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00092％

；

10,102,500

股（其中

A

股

0

股，

H

股

10,102,500

股）弃权，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35％

。

（八）关于公司拟发行债券的议案

为满足项目投资与资金运营的需要，调整公司负债结构，根据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公司拟发行

不超过

30

亿元的债券（包括短期融资券或中期票据），最终发行额度根据公司发行债券的情况进行相应调

整，发行期限为短期融资券不超过一年，中期票据根据市场形势选择期限，最长不超过七年。 发行利率将根

据公司发行时市场情况并与主承销商协商后决定，并须以获得中国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为前提。 发行对象

为全国银行间市场机构投资者。

表决结果：

2,875,097,792

股 （其中

A

股

2,447,104,357

股，

H

股

427,993,435

股） 赞成， 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99.65％

；

26,000

股（其中

A

股

0

股，

H

股

26,000

股）反对，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0009％

；

10,102,500

股（其中

A

股

0

股，

H

股

10,102,500

股）弃权，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35％

。

上述第（一）项至第（四）项、第（七）项普通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第（五）项、第（六）项、第（八）项特别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的法律顾问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

观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

002263

股票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2012-26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及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收盘后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大东南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

"

大东南集团

"

）的通知，大东南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增持了本公司的部分

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

、增持人：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

2

、增持目的及计划：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计划在首次增持

之日起

12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增持下限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0.96%

的股份，上限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

的股份。

3

、增持方式：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

宗交易）。

4

、本次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2012

年

5

月

23

日，大东南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以

6.65

元

的平均价格增持公司股份

5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83%

。

5

、累计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公司控股股东大东南集团和浙江大东南集团诸暨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诸暨贸易

"

）、黄水寿先生、黄飞刚先生为一致行动人。

（

1

） 大东南集团原直接持有公司

218,688,503

股 （均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24%

；大东南集团通过诸暨贸易间接持有公司

17,457,534

股（均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2.89%

；该公司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数为

236,146,03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13%

；

（

2

）

2012

年

5

月

3

日、

2012

年

5

月

23

日，大东南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分别增持公司股份

580

万股、

500

万股，共计增持

1,08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79%

。 截止

2012

年

5

月

23

日，大东南集团共持

有本公司股份

229,488,5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03%

；诸暨贸易仍持有公司

17,457,534

股股份，占公司已

发行总股份的

2.89%

，即本次增持后大东南及诸暨贸易合计持有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40.92%

。 控股股东本

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6

、增持完成情况：

大东南集团拟在

1

年内增持下限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0.96%

的股份， 上限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

的股份，

现已完成本次的增持计划。 大东南集团的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7

、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大东南集团增持公司股份情况发表专项核查意见： 大东南集团为合法成

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增持大东南股份的主体资格；大东南集团本次增持行为合法有效；根

据《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大东南集团可以免于提出豁免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的情形；大东南集团已经履行了《收购办法》规定的

其应当履行的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大东南集团在本次增持过程中不存在重大证券违法行为。

8

、其它事项：

大东南集团承诺：在增持公司股份完成后法定期限内，将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窗口期

买卖股份、短线交易。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5

日

股票简称：金飞达 股票代码：

002239

公告编号：

2012-026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上午

9

：

00

在子公司金飞祥二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28

日上午

9

：

00

召开，会期半天；

2

、召开地点：子公司金飞祥二楼会议室（南通市通州区朝霞路

298

号）；

3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5

、其 他：股东因故不能到会，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二、出席对象：

1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截止

2012

年

5

月

24

日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及其合法委托的代理人。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3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5

、审议关于聘请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6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7

、审议关于增补洪亮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8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注：公司两位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四、会议登记办法

1

、会议登记方式：法人单位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介绍信、股东帐户、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 社

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和持股凭证（委托出席者，还须持有书面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

份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在登记时间内送达公司为准。

2

、登记地点：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登记时间：

2012

年

5

月

25

日至

2012

年

5

月

26

日

五、其他事项

1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自理。

2

、公司联系地址：江苏省通州经济开发区世纪大道

288

号

邮 编：

226300

3

、联系方式：联 系 人：沈 燕

联系电话：

0513-80169115

传 真：

0513-80167999

六、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授权人对审议事项的投票表决指示：

1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

2

、审议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反对（ ）；弃权（ ）

3

、审议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

4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5

、审议关于聘请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6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

7

、审议关于增补洪亮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8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特此通知。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557

证券简称：

*ST

广夏 公告编号：

2012-038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1

年

12

月

8

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

）银民破字第

2-4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广夏（银川）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从

2012

年

2

月

29

日起，重整计划由债务人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执行，管理人监

督。

本公司将认真执行重整计划，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